115年度新竹市普天宮未婚聯誼活動-活動報名表
	※報名者一次以報名1人為限，為確保權益，報名前請務必詳閱報名須知。
※本報名表各欄位請詳實並正楷填寫。 ※本活動年齡限制24-45歲男性女性各50人。
※嚴禁使用健保卡、駕照、護照入場，請參加者攜帶身分證正本，未帶身分證正本者一律禁止入場參與活動。
※所繳費用限當次使用，報到當日未攜帶身份證正本無法進入活動會場，恕不能延期與退費，不得轉讓，費用轉入做
   救濟低收入戶，不得異議。
※參加梯次：第一梯次□115年03月28日(未婚)第二梯次□115年09月19日(二春)第三梯次□115年12月12日(未婚)

	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同戶籍地址
□不同(請詳填)：0

	學歷：□博士 □碩士 □大學

	服務機關(公司行號)：
	工作性質(內容)：

	聯絡電話：（公司）                (住家）
	手機：

	緊急連絡人：（姓名）　　　　　 　   （電話）　　　　　　    （稱謂）

	請逐一勾選確認以免因資料缺漏致報名未成功

報名應備資料及報名方式：
	※報名應備資料：
□ 參加者親自簽名或蓋章之本報名表。

□ 參加者敬請於活動當天攜帶身分證，便於報到時審核。

□ 學歷證明文件    □ 公司證明文件(名牌、近一個月薪資條或銀行轉帳證明)

□ 影本皆需加註「影本與正本相符」並加蓋私章。
※上述資料備齊後擇下列方式之一報名:

1.至普天宮報名並當場繳納應備資料。

2.報名費用如用劃撥、ATM轉帳成功，請加入普天宮LINE@，搜尋ID：@jit0785c做線上報名，請上傳相關資料圖片檔(JPG檔or PDF檔)
請注意：
◎線上報名成功會在LINE@通知，請務必要進行確認。

◎報名者如未收到通知，視同報名無效，活動當日請勿出席。

	切結(同意)書

本人                      (簽名或蓋章) 已詳閱本活動報名須知，並同意其內容所示有關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且切結參加     年度     月     日，□未婚聯誼活動□二春聯誼活動，報名參加未婚聯誼活動確實未有婚姻持續狀態中或已離婚、報名參加二春聯誼活動確實未有婚姻持續狀態中，所繳交報名應備資料學歷及公司證明文件並無假造、如有隱瞞或虛報資料之情事，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切結(同意)人                          (簽名或蓋章)
日期：       年        月        日


【資料保密政策】 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市普天宮向您蒐集之個人資料；包含個人姓名、公司名稱、職稱、地址、電話及電子郵件地址等，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的相關資訊，將僅限使用於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市普天宮辦理未婚及二春聯誼活動內相關服務使用，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訊。 於此前提下，您同意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市普天宮得於法律許可之範圍內處理及使用相關資料以提供資訊或服務，並得於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市普天宮向您提供服務活動資訊。
